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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草案》  
 
 

  本人謹就《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

擬方面的事宜致函閣下，請閣下在 2010年 11月 1日前就隨附的各項

問題提供意見。  
 
 

助理法律顧問  
 
 
 
 

(鄭潔儀 ) 
 

連附件  
 
副本致：   法律顧問  
 總議會秘書 (1)2 
 
 
2010年 10月 27日  
 



 

 
 

《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草案》  
 
 

第 2條 (釋義 ) 
 
"當局"及"署長" 
 
1.  根據第 2(1)條，"當局 "指附表 2第1欄所指明的人，即環境
保護署署長，而 "署長 "亦指環境保護署署長。請解釋為何同一政
府官員有兩個提述。  
 
"司機" 
 
2.  根據第 2(1)條，"司機 "就汽車而言，指任何掌管或協助操
控該車輛的人。首先，就條例草案而言，有否可能在車輛內同
時有多於一名司機？其次，協助操控該車輛的人是否必須是一
名持有駕駛執照的司機？  
 
"申訴" 
 
3.  雖然律政司司長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3部第 4分部第 16(3)條
委派任何人提出申訴，但第 2(1)條中 "判決款額 "的定義、第 19、
21及 22條均提述 "申訴人 "。應否在第 2(1)條中訂明 "申訴人 "的定
義，或在條例草案中對 "申訴 "及 "申訴人 "的定義作相互參照提
述？  
 
"汽車" 
 
4.  在條例草案中， "汽車 "指 "任何經構造或改裝為用於道路
上的、由機械驅動的車輛 "，而在《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
第 2條中則指 "任何由機械驅動的車輛 "。這兩項定義有何分別，
以及為何有此分別？  
 
"乘客" 
 
5.  在條例草案中，"乘客 "就汽車而言，指任何乘搭或乘坐該
車輛的人，但司機除外。根據第 374章， "乘客 "就車輛而言，指
任何乘搭或乘坐車輛的人，但不包括該車輛的司機或指導員
(第 2條 )。從條例草案中 "乘客 "的定義刪除 "指導員 "的原因為何？  
 
第 8條 (獲授權人員可給予罰款通知書 ) 
 
6.  獲授權人員可給予正在違反禁止汽車引擎空轉的規定的
人一份符合 "訂明格式 "的通知書，要求該人繳付定額罰款，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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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明格式 "是否須透過附屬法例訂明？若是，該項附屬法例是否
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34條交予立法會審議？  
 
第 11條 (繳款通知書 ) 
 
7.  當局可根據第 11(2)條發出一份符合 "訂明格式 "的繳款通

知書，要求繳付有關定額罰款，該通知書是否須透過附屬法例

訂明？若是，該項附屬法例是否須根據法例第 1章第34條交予立

法會審議？  
 
第 19條 (申訴的聆訊 ) 
 
8.  第 19(3)條旨在訂明，如被告人不 "在當時 "就第 24條所指

的、由申訴人出示的證明書 (證據證明書 )內所指稱的事實明確地

提出質疑以待裁決，則 "被告人不得在其後任何時間就該事實提

出爭議，亦不得舉證否定該事實 "。"不得 ......提出爭議 ......"一語

是否指 "不獲准許 ......提出爭議 ......"?此外，"在當時 "一詞是指何

時或甚麼階段？  
 
9.  若情況有變或未能事先取得某項證據，條例草案是否絕

對禁止被告人就該項關於證據證明書內所述事實的證據在其後

階段 (例如上訴、重審或當局根據第 26條申請撤銷命令期間 )提出

爭議或舉證？  
 
第 22條 (申訴的中止 ) 
 
10.  申訴人可在裁判官開始就有關申訴進行聆訊前的任何階

段中止該宗申訴。該申訴人是否須告知裁判官或被告人中止該

宗申訴的理由？  
 
11.  被告人是否有權申請其預備抗辯所招致的任何訟費，特

別是如果中止申訴通知在聆訊日期前不久才發出？  
 
第 24條 (證據證明書 ) 
 
12.  請解釋第 24(3)條的法律效力，該條訂明除非有相反證

據，否則述明第 24(2)條所訂事宜的有關證明書須推定為是由當

局或由他人代當局簽署的。  
 
13.  同樣地，載有第 24(1)條所指證明書的 "訂明格式 "是否須

透過附屬法例訂明？若是，該項附屬法例是否須根據法例第1章
第 34條交予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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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條 (應當局申請撤銷命令的權力 ) 
 
14.  裁判官可應當局提出的申請，基於良好因由而撤銷任何

飭令繳付定額罰款、附加罰款或訟費的命令及任何根據條例草

案作出的其他命令。被告人是否有權提出類似的申請？  
 
15.  另外亦請解釋，就擬議定額罰款制度下的罰則及費用而

言，被告人申請上訴或覆核的權利。  
 
第 27條 (獲授權人員的權力和職能 ) 
 
16.  根據第 2(1)條， "道路 "的涵義是包括第 374章所指的私家

路。為何訂明，獲授權人員可 "在所有道路 (包括私家路 )"行使或

執行條例草案下的權力和職能？  
 
第 31條及第 32條 (規例及修訂附表 ) 
 
17.  請說明環境局局長根據第 31條訂立的規例及根據第 32條
對各附表所作的修訂是否附屬法例，以及是否須根據法例第 1章
第 34條交予立法會審議？  
 
附表 1(禁止引擎空轉的規定所不適用的司機 ) 
 
18.  條例草案的憲報版本第C337-338頁所載的 "例子 "旨在說

明附表 1中哪一條或哪幾條？  
 
19.  該等 "例子 "是否法例的一部分？  
 
20.  所列載的 5項 "例子 "似乎顯示，某類車輛 (例如運載易毀消

貨物的冷藏車、為操作用於裝卸垃圾的傾倒系統的起卸斗貨車

等 )因作某種用途時有需要讓其引擎空轉，但附表 1第 7條卻訂

明，在車輛屬於特定設計，以及因為該車輛設計用作的主要目

的 (而並非由於該車輛的用途 )而需要讓該車輛引擎空轉的情況

下，有關車輛的司機可獲豁免。請解釋該等 "例子 "如何說明附表

1第 7條的豁免規定。  
 
21.  在 條 例 草 案 中 ， 附 表 1 的 個 別 段 落 現 時 稱 為 " 條 " 
("section")(例如 "在本條中 ......")。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條例草案

的個別條文會稱為 "(該條例的 )第╴條 ("section")"。為求清晰，請

檢討對附表 1的個別段落的提述。  


